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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修订背景 

1、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163.30

万元，较 2020年净利润下滑 69.18%，因此未达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中 59人

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8.75 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若公司未能在 2020 年 A 股回

购方案实施完毕后三年内按照披露用途转让回购股份的，则应当在三年期限届满

前依法注销回购的股份。自 2020 年 A 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以来，公司持续研究

已回购股份用途实施的可行性，并积极推进有关工作，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及注

销时限规定等因素，公司拟注销全部回购专户中的库存股 7,066股。 

二、修订内容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全体董事、监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在本次的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14,262.55 万股变更为

14,203.0934万股，注册资本将由 14,262.55 万元变更为 14,203.0934万元，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变更相关的工商登记手续及相关事宜。 

会议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章程条款 

1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262.55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203.0934万元。 

2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14,262.55 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14,203.0934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以上修订《公司章程》事

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修改后的《江苏

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2日 

 

http://www.sse.com.cn/

